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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 

关于上海神开石油化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之 

发行过程及认购对象合规性的 

法律意见书 

上海神开石油化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为具有从事法律业务资格的律

师事务所。本所接受上海神开石油化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的委托，委派律师以专项法律顾问的身份，就发行人申请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

发行 A股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发行”）之发行过程及认购对象合规性相关事宜，

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就本次发行相关事宜，本所已出具《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关于上海神开石

油化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的法律意见书》

（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和《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关于上海神开石油化

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的律师工作报告》（以

下简称“《律师工作报告》”）。除本法律意见书另有说明外，本法律意见书声明事

项及有关用语释义与《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中所载内容一致。 

本所律师根据《注册办法》《承销细则》和《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的

要求，按照《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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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的相关规定以及中国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

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发行人提供的文件及有关事实进行审查和验证，现出具本

法律意见书如下： 

一、本次发行的批准和授权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及公告的文件，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

本次发行已取得的批准和授权情况如下： 

（一）发行人董事会和股东大会的批准和授权 

1、根据发行人提供的文件，发行人于 2025 年 4 月 24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

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

象发行股票的议案》，同意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向特定对象发行融资总额不超

过人民币 3 亿元且不超过最近一年末净资产 20%的股票，授权期限为自公司 2024

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 2025 年度股东会召开之日止。 

2、根据发行人提供的文件，发行人于 2025 年 5 月 22 日召开 2024 年度股东

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

票的议案》，同意授权董事会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授权事宜包括但

不限于以下内容：确认公司是否符合本次发行的条件、发行股票的种类、数量和

面值、发行方式、发行对象及向原股东配售的安排、定价基准日、定价方式和价

格区间、限售期、募集资金用途、发行前的滚存利润安排、上市地点等。 

3、根据发行人 2024 年度股东会对董事会的授权，发行人于 2025 年 6 月 19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以简易程序向特定

对象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5 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的方案》《2025 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预案》《2025 年度以简易程

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论证分析报告》《2025 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

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2025 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摊薄即期回报的风险提示及填补回报措施和相关主体承诺》《关于无需编制前次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关于以现金方式收购北京蓝海智信能源技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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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 51%股权的议案》等与本次发行相关的议案。前述议案已经独立董事专门

会议审议通过。 

4、根据发行人 2024 年度股东会对董事会的授权，发行人于 2025 年 8 月 19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2025 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

象发行股票竞价结果》《关于公司与特定对象签署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协议的

议案》《关于更新 2025 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关于

更新 2025 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论证分析报告的议案》《关于

更新 2025 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

的议案》《关于更新 2025 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填

补措施及相关主体承诺事项的议案》《关于〈上海神开石油化工装备股份有限公

司 2025 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说明书〉真实性、准确性、完

整性的议案》《关于开立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授

权签署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的议案》等与本次发行相关的议案。 

（二）深交所审核和中国证监会注册 

1、2025 年 11 月 11 日，发行人收到深交所出具的《关于受理上海神开石油

化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文件的通知》（深证上审〔2025〕

229 号），深交所对发行人报送的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申请文件进

行了核对，认为申请文件齐备，定予以受理。 

2、2025 年 12 月 1 日，中国证监会出具《关于同意上海神开石油化工装备

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5〕2646 号），同

意发行人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 

据此，发行人本次发行已取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 

 

二、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和发行结果 

爱建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主承销商”）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人及

主承销商。 

（一）认购邀请文件发送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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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 8 月 5 日至 2025 年 8 月 8 日申购报价前，主承销商向其与发行人共

同确定的 118 名特定对象发送了《上海神开石油化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简易程

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认购邀请书》（以下简称“《认购邀请书》”）及其附件《上

海神开石油化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购报价单》

（以下简称“《申购报价单》”）等认购邀请文件。本次认购邀请文件具体发送对

象包括截至 2025 年 7 月 31 日收盘后发行人前 20 大股东中的 11 名股东（剔除发

行人以及主承销商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

制或者施加重大影响的关联方）、53 家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27 家证券公司、

8 家保险机构和 19 家其他投资者，认购邀请文件发送对象的范围符合《注册办

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和《承销细则》的相关规定。 

本次发行以竞价方式确定发行价格和发行对象。《认购邀请书》等认购邀请

文件已按照公正、透明的原则，事先约定选择发行对象、收取认购保证金及符合

条件的特定对象违约时保证金的处理方式、确定认购价格、分配认购数量等事项

的操作规则，主承销商向符合条件的特定对象收取的认购保证金不超过拟最大认

购金额的 20%，认购邀请文件的内容、发送范围及发送过程符合《注册办法》《证

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和《承销细则》的相关规定。 

（二）投资者申购报价情况 

经本所律师见证，2025 年 8 月 8 日上午 9:00 至 12:00 期间，主承销商共收

到 10 份申购报价单。按照申购报价材料接收时间的先后排序，具体申购情况如

下： 

序

号 
申购对象 

申购价格

（元/股） 

申购金额

（万元） 

是否有效

报价 

是否按时足

额缴纳保证

金 

1 林金涛 8.15 2,000 是 是 

2 华安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8.57 2,400 

是 是 8.42 3,200 

8.18 4,000 

3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8.71 2,590 

是 不适用 
8.51 4,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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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申购对象 

申购价格

（元/股） 

申购金额

（万元） 

是否有效

报价 

是否按时足

额缴纳保证

金 

4 李天虹 

8.39 2,200 

是 是 8.09 2,300 

7.89 2,500 

5 东海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9.39 2,000 

是 不适用 9.18 2,500 

8.96 2,700 

6 兴证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7.99 2,000 是 不适用 

7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9.19 2,000 

是 不适用 8.89 2,858 

8.39 4,038 

8 易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8.49 2,900 

是 不适用 
8.12 3,200 

9 

湖南轻盐创业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轻盐智选15号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 

8.71 2,000 是 是 

10 
鲁花道生（北京）企业管理

发展有限公司 

9.50 2,000 

是 是 9.10 4,000 

8.26 6,000 

上述 10 家投资者均在认购邀请书发送名单范围内，均按要求发送了相关申

购报价材料，除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东海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兴证全球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易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为证券投资

基金管理公司无需缴纳申购定金外，其余 5 家投资者均按《认购邀请书》的约定

及时、足额缴纳申购定金，申购报价合法有效。经核查，上述申购均为有效申购，

该等有效申购的发行对象具备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认购邀请书》所规定的认

购资格。 

（三）定价和配售情况 

1、定价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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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由主承销商根据投资者申购报价情况和《认购邀请书》规定的定价

原则，最终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8.42 元/股。 

2、投资者获配情况 

发行人根据投资者申购报价情况和《认购邀请书》关于确定发行对象、发行

价格及获配股数的原则，确认了本次发行的竞价结果，竞价结果已于 2025 年 8

月 19 日经发行人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竞价结果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 获配股数（股） 认购金额（元） 

1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5,748,218 48,399,995.56 

2 
鲁花道生（北京）企业管理发展有限公

司 
4,750,593 39,999,993.06 

3 易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444,180 28,999,995.60 

4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394,299 28,579,997.58 

5 华安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3,209,030 27,020,032.60 

6 东海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3,206,650 26,999,993.00 

7 
湖南轻盐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轻盐

智选 15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2,375,296 19,999,992.32 

合计 26,128,266 219,999,999.72 

竞价确定的配售股数为 26,128,266 股，未超过发行人 2024 年度股东会审议

通过的股数上限，未超过本次《认购邀请书》规定的拟发行股票数量上限，且超

过拟发行股票数量上限 28,645,833 股的 70%（即 20,052,084 股）。 

据此，上述竞价确定的发行对象、发行价格、发行股份、各发行对象所获配

售股份等竞价结果符合本次发行方案的要求，公平、公正，符合《注册办法》《证

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和《承销细则》的相关规定。 

（四）股份认购协议签署情况 

2025 年 8 月 15 日，发行人与确定的发行对象分别签订了《上海神开石油化

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协

议》（以下合称“《股份认购协议》”）。根据《股份认购协议》的约定，《股份认购

协议》在满足下述全部条件时生效，以下事项完成日中最晚的日期为协议的生效

日期：（1）《股份认购协议》已由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若

https://aiqicha.baidu.com/company_detail_39916910228305
https://aiqicha.baidu.com/company_detail_28334186577195
https://aiqicha.baidu.com/detail/basicAllDataAjax?pid=10026752665313
https://aiqicha.baidu.com/company_detail_32243298856012
https://aiqicha.baidu.com/company_detail_31767282783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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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对象为自然人，则为本人签字）；（2）本次发行及《股份认购协议》已经由

发行人 2024 年年度股东会授权的董事会审议通过；（3）本次发行已经深交所审

核审核通过并经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符合《承销细则》的相关规定。 

（五）缴款和验资情况 

本次发行认购款项全部以现金认购。根据发行人及主承销商提供的资料及所

作的确认，发行人和主承销商于 2025 年 12 月 10 日向本次发行获配的发行对象

送达了《上海神开石油化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

发行股票缴款通知书》（以下简称“《缴款通知书》”），各发行对象根据《缴款通

知书》的要求向主承销商指定的本次发行缴款专用账户及时足额缴纳了认购款项。 

根据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25 年 12 月 16 日出具的《关

于上海神开石油化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认购资金到位情况

的验证报告》（中汇会验[2025]11771 号），截至 2025 年 12 月 12 日 17:00 时止，

主承销商指定的收款银行账户已收到本次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认购

资金合计人民币 219,999,999.72 元（大写：贰亿壹仟玖佰玖拾玖万玖仟玖佰玖拾

玖元柒角贰分），所有认购资金均以人民币现金形式汇入。 

根据主承销商所作的确认，2025 年 12 月 15 日，主承销商向发行人指定的

本次募集资金专户划转了扣除相关费用后的募集资金。根据中汇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于 2025 年 12 月 17 日出具的《上海神开石油化工装备股份有

限公司验资报告》（中汇会验[2025]11772 号），截至 2025 年 12 月 15 日止，发行

人已向 7 名特定对象发行 A 股 26,128,266 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219,999,999.72

元，扣除发行费用（不含增值税）4,028,301.89 元，募集资金净额为 215,971,697.83

元，其中增加注册资本 26,128,266元，增加资本公积股本溢价 189,843,431.83元。

据此，发行人本次发行的缴款和验资符合《注册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

法》和《承销细则》的相关规定。 

 

三、本次发行认购对象的合规性 

（一）本次发行认购对象与发行人和主承销商的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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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本次发行认购对象提交的《申购报价单》并经本所核查，本次发行的认

购对象不包括发行人和主承销商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及其控制或者施加重大影响的关联方。 

（二）本次发行认购对象的资金来源 

根据本次发行认购对象提交的《申购报价单》，本次发行认购对象承诺其用

于申购的资金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要求，不存在发行人及其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直接或通过其利益相关方、主承销商向发行对象及其最终

认购方（最终权益拥有人或受益人）提供财务资助、补偿、承诺收益或其他协议

安排的情形。 

（三）本次发行认购对象相关登记备案情况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发行认购对象相关登记备案情况如下： 

1、本次发行的认购对象中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易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华安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东海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管理的资产管理计划等产品已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

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业务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在中国证券投

资基金业协会办理了备案登记手续。 

2、湖南轻盐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轻盐智选 15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属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私募投

资基金登记备案办法》规定的私募投资基金，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办理

了私募基金备案登记手续。 

3、鲁花道生（北京）企业管理发展有限公司以自有资金参与认购，不属于

《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私募投资基金登记备案办法》所规定的登

记备案范围内，无需按照前述规定履行私募基金备案登记手续。 

据此，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符合《注册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和《承销细则》的相关规定，符合本次发行方案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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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发行人本次发行已取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并经深交所审核通过

及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及认购对象符合《注册办法》《证

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和《承销细则》等法律、法规以及发行人有关本次发行

的董事会、股东大会决议的规定；本次发行的结果公平、公正；本次发行过程涉

及的《认购邀请书》《申购报价单》《股份认购协议》及《缴款通知书》等法律文

件形式和内容合法、有效；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不包括发行人和主承销商的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制或者施加重大影响的关

联方。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尚需办理因本次发行引起的新增股份登

记、上市手续，以及公司注册资本增加、公司章程修改等事宜的市场监督管理部

门登记或备案手续，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三份，经本所经办律师签字并加盖本所公章后生效。 

（以下无正文） 




